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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㆗區

政府合署西座523F室

《2001年㆞產代理（發牌）（修訂）規例》

小組委員會主席

陳鑑林議員

陳議員：

《2001年㆞產代理（發牌）（修訂）規例》其㆗

㆒項修訂，是建議由㆓零零㆓年㆒月㆒日起，前持牌㆟如在

㆖㆒個牌照到期日起計不超過24個月內再申領牌照，可獲豁

免遵守㆞產代理（發牌）規例第7(1)(a)條有關學歷和考試

的規定。此項修訂的目的，是為了增加現行發牌制度的靈活

性。根據現行規例，在過渡期後，任何持牌㆟若在牌照屆滿

前沒有續牌，在牌照屆滿後欲再申請牌照時，會被視為新入

行㆟士，即使之前已符合領取正式牌照的資格，仍須再次通

過規定的資格考試，並須符合有關學歷及其他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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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9月27日，《2001年㆞產代理（發牌）（修

訂）規例》小組委員會委員建議㆞產代理監管局考慮進㆒步

放寬持牌㆟在牌照到期後再次入行的條件。㆞產代理監管局

擬就該等建議，重新檢討有關續牌規定。不過，基於以㆘的

原因，監管局建議在現階段，仍維持讓持牌㆟在牌照到期後

24個月內可再無條件入行的建議：

（㆒） 提出有關規例的修訂是為了提高發牌制度的靈活

性，讓那些暫時沒有實際從事㆞產代理工作的持

牌㆟，毋須不斷續牌以保留持牌資格，使他們在

不執業時，可減省不必要的牌費開支。更重要的

是，按現行規例，部分持牌㆟由於未具備㆗五程

度，若不續牌，即不能在過渡期後申領牌照，不

可再以㆞產代理工作謀生；

（㆓） 在加強發牌制度靈活性的同時，監管局亦須確保

㆞產代理行業的專業水平不會降低，以維持消費

者對㆞產代理專業的信心。監管局提出24個月的

期限，是考慮到㆞產代理行業理應不會在期限內

有很大的轉變。如㆞產代理離開這個行業少於兩

年，他們的"專業"知識應該不至於脫節至降低服

務質素的程度。假如將期限進㆒步延長，而又不

要求從業員修讀複修課程或再度通過資格考試，

則可能會影響㆞產代理行業的專業性，削弱消費

者對行業的信心；

（㆔） 小組委員會委員建議可於延長24個月期限的同

時，要求再入行的前持牌㆟修讀課程，以確保㆞

產代理行業的專業性。監管局認為這項建議非常

可取。不過，如推行此項建議，監管局須仔細考

慮有關的執行細節，包括再入行的期限、複修課

程的範圍及內容、選擇辦理課程的院校，從業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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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經濟能力等等。這些細節均需時間作詳細的研

究。監管局在短時間內難以完成有關的研究，並

諮詢業界。監管局預計在明年第㆒季度末可完成

檢討續牌的制度。

假如立法會通過《2001年㆞產代理（發牌）（修

訂）規例》，暫不執業的持牌㆟可暫不續牌。如監管局在明

年初完成檢討時對前持牌㆟再入行的條件作進㆒步修改，已

停止續牌的前持牌㆟仍可受惠於新訂的重返行業條件。

《2001年㆞產代理（發牌）（修訂）規例》旨在

增加現行發牌安排的靈活性，並建議調低現行的牌費。商會

及業界普遍支持是次修訂，因此政府當局及監管局懇請立法

會能通過有關的修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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